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工程業務督導作業原則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4 年 07 月 2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22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4）北市地開字第 10431982600號

函訂定發布全文 6點；並自 104年 8月 1日起實施

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立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相關工程業務督導機

    制，並加強執行工程品管，爰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本局土地開發總隊（以下簡稱總隊）應依臺北市政府訂頒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

    算編製要點規定編製工程預算，其中工程計畫範圍應考量智慧城市、生態永續項目之規

    劃。

三、規劃設計階段程序如下：

    （一）初期規劃階段，由總隊偕同設計廠商到本局簡報，說明工程規劃構想，溝通定位

          設計方向。

    （二）初步設計內容完成，總隊以局銜召開初步設計審查會議，由局長或派員主持，並

          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工程主管機關會同審查；專家學者建議名單可由本局協助提

          供。

    （三）初步設計內容修正完成後，報本局核定。

    （四）細部設計內容完成，由總隊自行召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邀集相關工程主管機關

          及本局會同審查。

    （五）總隊於核定細部設計內容時副知本局備查。

四、招標決標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告金額一百萬元（含）以上未達五百萬元之工程採購案，由總隊自行辦理招標

          、決標作業，開標暨決標紀錄影本送本局備查。

    （二）採購金額達五百萬元（含）以上之工程採購案，由總隊製作招標文件後，依規定

          送本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代辦招標、決標作業，並副知本局（含附件）；開標暨

          決標紀錄影本送本局備查



    （三）查核金額（五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應依規定辦理公開閱覽，其開標、比價

          、議價及決標，應報本局派員監辦，開標暨決標紀錄影本送本局備查。

    （四）遇有採購疑義或不予開標、決標之情形，應即時主動以電話或傳真備忘錄方式通

          知本局。

五、履約管理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工程決標後，總隊應擇定工程負責人員。總隊核定各類計畫書（包括監造計畫、

          品質計畫、施工計畫等）及施工廠商開工報核時，應副知本局。

    （二）各工程負責人員應於每月五日前上網填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共工程標案

          管理資訊系統相關工程執行進度資料。

    （三）為利本局工務行政督導，工程階段性重要會議（如交付承攬安衛告知暨開工前協

          調會、工程進度落後檢討會議等）應報本局派員參加。

    （四）工程開工後，進度正常或超前時，總隊於每月十五日、三十日填具半月報表送本

          局；若進度落後時，則填具週報於每週一以免備文方式送本局。倘監工日報表有

          工程施工品質管理特殊情形或重要紀事（含契約變更、履約爭議或廠商重大違約

          情事），應即時陳報。

    （五）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督導要點，由本局成立工程督導小

          組，每月辦理施工督導、品質抽驗及追蹤缺失改善情形。

    （六）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排定查核行程並通知總隊後，應通知本局派員參加。如有

          內政部重劃工程處之督導考評作業，本局應通知總隊，由總隊通知監造單位及施

          工廠商等單位預為準備相關資料，俾利施工查核。

    （七）倘有履約管理緊急情事，應即時主動以電話或傳真備忘錄方式通知本局。

六、總隊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驗收作業時，其驗收紀錄影本應送本局備查，如係查核金

    額以上採購時，應函報本局派員監辦。


